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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霞、王学贵、王泽瑜、东营玖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东营清然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房秀珍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鲁 0591 民初 3288 号民事判决书。裁
判要点：1、被告李红霞、东营清然商贸有限公司、东营
玖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
还原告房秀珍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律师费 4667元；
2、被告李红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房秀珍
借款本金270万元；3、被告李红霞、东营玖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房秀珍律师
费 37333元、偿还原告房秀珍借款本金430万元及借款
利息 43万元；4、被告王泽瑜、东营清然商贸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律师代
理费 37333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红霞、东营玖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追偿；5、驳回原告房秀珍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魏绍刚、隋姗姗：本院受理原告东营爱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合同编号：YS0101141《商品房预售合同》，
并协助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注销手续(总房款
707701 元)；2、判令被告返还房屋并支付原告垫付本
息 26575 . 49元、违约金及结清腾空房屋之前的所有其
他费用，暂共计 26575 . 49 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5时 3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崔晓波：本院受理原告东营爱家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
的合同编号：YS0075372《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协助
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注销手续(总房款 537492
元)；2 、判令两被告返还房屋并支付原告垫付本息
11950 . 88元、违约金及结清腾空房屋之前的所有其他
费用，暂共计 11950 . 88 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路丛、张嘉嘉：本院受理原告东营爱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廉政监督卡。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合同编号：YS0091133《商品房预售合同》，
并协助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注销手续(总房款
1149460元)；2、判令两被告返还房屋并支付原告垫付
本息 122525 . 49 元、违约金及结清腾空房屋之前的所
有其他费用，暂共计 122525 . 49元；3、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秦振丽：本院受理原告东营爱家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廉政监督卡。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
的合同编号：YS0072490《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协助
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注销手续(总房款 763422
元 )；2 、判令被告返还房屋并支付原告垫付本息
24691 . 21元、违约金及结清腾空房屋之前的所有其他
费用，暂共计 24691 . 21 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毕艳兵：原告杨长山诉被告毕艳兵、马苗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591 民初 12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点：一、
被告毕艳兵、马苗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杨长山借款本金 485000 元及利息(计算方式：
以 485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5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二、被告毕艳兵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长山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 3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8年 5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 6%
计算)；三、驳回原告杨长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3800 元，由原告杨长山负担 3000元，被告毕艳
兵负担 7800 元，被告马苗苗负担 3000 元。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蕾、王相惠：本院受理(2018)鲁 0591 民初 2239

号刘延霞诉王蕾、王相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起诉要点：1、请求依法判令位于东营
市东城沂河路北、胜利大街以西(辉煌庄园)18幢 2 单
元 501 室房屋由原告继承归原告所有，继承价值 40
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 3 日下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永杰、周俊华、袁廷树、吕芹爱：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诉你们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判令：1 . 被告山东贝特尔车
轮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
行借款本金 750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 350754 . 57元
(截止至 2018年 5月 30 日，嗣后利息、罚息、复利贷款
合同计算)；2 . 被告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律师代理费；3 . 被告
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张永杰、周俊华、袁廷树、吕
芹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 被告山东贝特
尔车轮有限公司、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张永杰、周
俊华、袁廷树、吕芹爱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
费。因无法使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董洪波：本院受理原告王炳刚诉你、董洪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591 民初 893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董洪波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炳刚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
付自 2018年 4月 12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以 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 计算)；二、驳
回原告王炳刚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王英强：本院受理原告李金超诉被告王英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饶县人民法院

王英强：本院受理原告李金超诉被告王英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0523 民初 3372 号、(2018)鲁 0523 民初 3372 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九审判庭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
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广饶县人民法院
广饶特新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成攀

诉被告广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人广饶特新轴
承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登记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鲁 0523行初 25 号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副
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饶县人民法院
蒋积波：本院受理原告朱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523
民初 19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何香：本院受理原告孙拥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5)广民
一初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饶县人民法院
赵娟：本院立案执行申请人执行人烟台安德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赵娟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执行案号为(2018)鲁 0612执 1394 号】，现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传票、财产申报令、财产申
报表、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限你在公告送达
后三日内履行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 0612
民初 179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强
制执行。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韩开封：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5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张玲：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58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董明亮：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59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彭月兰：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60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王金美：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61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刘迎春：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63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1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王刚清：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64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1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陈杰：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6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姜仁伍：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92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张晓伟：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94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祖保军：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98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6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于光军：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599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6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肖仁刚：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2018)鲁 0612 民初 2600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二日 17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陈良佳：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曲大伟与被
执行人陈良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案号为(2018)
鲁 0612执 1427 号】，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
产申报令、传票，限你在公告送达后三日内履行烟台
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6)鲁 0612 民初 1420 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鲍瑞彩：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07 号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张韵安：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09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王伟玉：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11 号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于琦田：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1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唐爱娟：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19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1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宋昌利：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21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1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李顺德：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26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韩潮：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28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 9时 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曲宏智：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30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刘长红：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33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于德红：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3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9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常晓芳：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36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0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薛石兰：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37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0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刑笃鹏：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42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单冰凌：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4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0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吴洁：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46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姜宁：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48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王文艳：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49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田军委：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50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0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于敬波：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51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1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崔志华：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52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1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马苏岩：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54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李志刚：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66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曾道强：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67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姜福堂：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68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徐荣义：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69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6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唐晓文：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70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6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梁蓬勃：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71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7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王静：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73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7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李国明：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2574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7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施建苓：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7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4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赵淑芳：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76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4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杨远志：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77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许茧：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0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4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佟立彪：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1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5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文静：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2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5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宋怀林：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4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5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陈瑛瑛：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5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16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于欣宏：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7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胡高中：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88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6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于晨晓：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云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方(2018)鲁 0612 民初 2591 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7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龙口市佳龙食品有限公司、龙口市水利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姚兴家：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在起诉状中请求：
1、判令被告龙口市佳龙食品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
还借款本金 595 万元及利息、罚息 48018 . 02 元(暂计
算至 2018 年 8 月 2 日，2018 年 8 月 3 日起至被告实
际给付之日止仍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罚息)；2、判
令被告龙口市佳龙食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律师费
4000 元；3、判令被告龙口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姚兴家对被告龙口市佳龙食品有限公司的上
述债务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侯卫国：本院受理原告孙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寻找不到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原告请求：
判令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9243 . 28 元及按年利率
24% 自 2016 年 2 月 1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计付利
息、罚息、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 日 11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毓璜顶法庭第 3 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吕波、韩卿、韩树丽、威海荣昌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威海好友建材有限公司: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新海阳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
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作出(2016)鲁 0602 民初 5713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告韩卿名下的、坐落于长江
街-29-3的房产和位于长江街 29 号楼-3的土地使用
权；被告荣昌公司名下的坐落于威海市长江街-27 号
301 至 315 的房产、长江街-29 号 401 至 414 号的房
产、长江街-27 号 401 至 414 的房产、威海市长江街-
27 号的土地使用权、威海市长江街-29 号的土地使用
权。查封期限皆为 3年。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在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
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程庆亮：本院受理原告烟台佳源建筑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九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沈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福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
院定于答辩状期和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张艳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福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院定于答辩状期和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1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陈瀛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福山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院定于答辩状期和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于磊(身份证号 370682199005013137)：本院受

理原告祁丽丽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鲁 0611 民初 2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
你于本判决之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祁丽丽货
款 38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李艳秋、杨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诉被告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
司、东营市泰恩斯动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李艳秋、
杨坤、燕志富、武小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鲁 05 民初 30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杜国栋(身份证号：371502198807162432)：本院受理
原告刘明权诉你与逄晓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0611 民初 111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清洋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于公庆(身份证号：370611196902052911)：本院受理

原告胡其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解你方偿
还借款 300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民
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
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清洋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五福生源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

自强诉你广告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 2018年 12月 20 日上午 9时 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李雪、王学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日照市宏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李雪、王学平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103执 545 号传票、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16)鲁 1103执 545 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李汉云：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日照市宏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李汉云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103 执 546 号传票、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及(2016)鲁 1103执 546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庄须相、日照森华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徐丽与庄须相、日照森华包装有限公司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103
执 225 号案件传票、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18)
鲁 1103执 22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周立国、日照旭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法永利诉你(2018)鲁 1103 民初 2817 号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周立国、日照旭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法永利诉你(2018)鲁 1103 民初 2818 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张守全、井祥梅：本院受理井夫鹏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中楼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潍坊腾祥咨询有限公司：本案受理原告江苏鑫

华成国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诉你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鲁
1121 民初 207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洪凝法
庭公开开庭审。逾期本将依法缺席判决。

五莲县人民法院
焦磊、徐辛辛、焦安升、申家美：本院受理原告日

照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四人及焦安
全、辛本信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范开圣、秦绪梅、范开义、刁勇：本院受理原告秦

绪生诉你四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四人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陈辉：本院受理原告解振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唐录：原告张洁与被告唐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鲁 1102
民初 39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日照华尔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山东圣克莱尔新能源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需对日照华尔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空调
设备一宗进行价值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鲁 1191 执 195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通知书、拍卖公
告、选择询价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下同)在本院西副楼执行大厅选择询价机构，逾期
不到场，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于选择询价机构后的
第三日 15 时在该标的物所在地(山东圣克莱尔新能
源有限公司院内)对上述设备及材料进行现场勘验，
请按时参加。逾期不到场,不影响现场勘验的进行及
其效力。勘验现场后第七日 9 时到本院执行局(A205
室)领取询价报告，逾期视为送达。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彩霞:本院受理日照市金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桂芝、宋强、日照煜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陈

为峰、李娜:本院受理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华领民间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罗吉、周红阳、蔡金华、重庆英菲弘基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允军诉罗吉、周红阳、蔡金华、
重庆英菲弘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作出(2018)鲁 1103 民初 366 号民事判决
书，原告王允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黄墩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

胡风瑞：本院受理原告郭贵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525
民初 1133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本院判决：一、准许原告郭贵霞与被告胡风瑞离
婚；二、婚生子胡书鹏由原告抚养，被告自 2018年 9月
份起每月支付抚养费 400元，于每年 12月 31 日前支付
当年的抚养费；三、已查明原告嫁妆归原告所有，由被
告给付原告，待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公告刊登日期
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冠县人民法院
孙云凯：原告王纪红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 1525 民初 1017 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判令准许原、被告离婚；孩子随被
告生活，原告每月承担抚养费 400 元。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冠城镇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不
领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冠县人民法院
李敬敏、张景彪：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夏津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敬敏、张景彪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简易程
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夏津县人民法院

张焕英：本院受理原告吴树滨诉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冠县人民法院
徐以伟、黄秀利：本院受理原告朱双喜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鲁 1525 民初 10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冠县人民法院
冯善波：本院受理原告冯小勇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鲁 1525 民初 20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冠县人民法院
李祖忠、张景彪：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夏津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祖忠、张景彪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简易程
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夏津县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拟对山东希森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市场化公
开处置。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21660 . 64 万元，其中本金 17100 万元，利息
4560 . 64万元(利息数额最终以法院裁决为准)，该债权已诉讼。债务人位于乐陵市，该债权的抵
(质)押物为：1、乐陵市黄夹镇(许家村)面积 26729 . 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乐陵市黄夹镇(许
家村)19154 . 21平米工业用房；3、乐陵市黄夹镇(许家村)面积 39897 . 6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4、
乐陵市黄夹镇(许家村)40549 . 6平米工业用房；5、乐陵市云红北大街东侧 24075 . 55平米土地
使用权；6、乐陵市云红北大街东侧 20123 . 84 平米工业用房； 7、 乐陵市兴隆南大街东侧
22605 平米土地使用权；8、乐陵市枣城南大街 905 . 4 平米土地使用权；9、乐陵市枣城南大街
3029 . 08平米商业用房。上述抵押物均已办理抵押登记并被法院查封。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财务状况，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2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2天。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联系。
联 系 人：王士勇、贾卿；联系电话：0534-6118602、6118625；
电子邮件：wangshiyongsd@abchina . com，jiaqingsd@abchina . com；
乐陵市支行地址：乐陵市五洲中大道 157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4-611860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gxinllsd@abchina . 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拟对山东华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山东华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市场化公开处置。截止 2018年 6月 30 日，该债
权总额为 29410 . 08 万元，其中本金 22402万元，利息 7008 . 08万元(利息数额最终以法院裁决
为准)，该债权已经诉讼，目前在乐陵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债务人位于乐陵市，该债权的
抵(质)押物为：1、乐陵市寨头堡公路北侧(小马村)面积 5239 . 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2、乐陵市
寨头堡公路北侧(小马村)面积 18621 . 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3、乐陵市寨头堡公路北侧(小马
村)面积 816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4、乐陵市挺进东路南侧面积 127245 . 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5、乐陵市挺进东路南侧面积 26175 . 47平方米工业用房；6、山东华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纺织
专用设备 4546 台套；7、山东华乐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纺织专用设备 9058 台套；8、民
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股权 2392 万股。上述抵(质)押物均已办理抵(质)押登记并
被法院查封。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财务状况，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2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2天。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联系。
联 系 人：王士勇、贾卿；联系电话：0534-6118602、6118625；
电子邮件：wangshiyongsd@abchina . com，jiaqingsd@abchina . com；
乐陵市支行地址：乐陵市五洲中大道 157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4-611860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gxinllsd@abchina . 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法院公告
2018 年 9 月 19 日

借款人
名称

授信协
议号

借款合
同编号担保人

担保合
同编号

最高额
抵押合
同编号

抵押人

青岛宙
辉塑料
制品有
限公司

2013年
信字第
212113
1028 号

2013 年
信字第
211113
1006 号

赵作吉、
李雪芳

2013 年
信字第
2121131
028 号

2013年
信字第
2121131
028 号

即墨市
腾达房
地产开
发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与李芳华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以下

简称“招行即墨支行”)与李芳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招行即墨支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李芳华。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李芳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李芳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墨支行
李芳华

2018 年 9 月 18 日

债权处置公告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拥有

的以下债权进行债权转让：(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该笔债权转让价格为 114068 . 73元，公告期为自
公告发布起 4天，公告期间有高于此协议报价的，请
联系我行，公告期满后，没有高于协议报价的，再签
订正式转让协议或原协议生效，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33-5208320 联系人：荣经理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6 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下称“广发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简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广发
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
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18年 06月 27 日依法打包转让给了信
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发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О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8年 05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发银行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发银行或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联系。
广发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 15 号广发银行大厦
联系人：郝树振 电话：0531-66668751 传真：0531-66669930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 293 号
联系人：张辉 电话：0531-87080268 传真：0531-87080293

公告清单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

额(元） 担保人名称

1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2016）济公银授字第 00008 号、
（2016）济公银人短贷字第 00009 号、
（ 2 0 1 6 ）济公银最保字第 0 0 0 1 1 号、
（ 2 0 1 6 ）济公银最保字第 0 0 0 1 2 号、
（ 2 0 1 6 ）济公银最保字第 0 0 0 1 3 号、
（ 2 0 1 6 ）济公银最保字第 0 0 0 1 4 号、
（ 2016）济公银授字第 00008 号-01 、
（ 2016）济公银授字第 00008 号-02 、
（ 2016）济公银授字第 00008 号-03 、
（2016）济公银授字第 00008 号-04、
cd201600010、cd201600011、
2016济公银保质字第 00015 号
2016济公银保质字第 00016 号
（2016）济公银授字第 00008 号-04-担保01

399,898,250 . 00

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邹平县
供电公司、邹
平齐星开发区
热 电 有 限 公
司、赵长水

2
山东新安凯
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

（2016）济银授额字第 000006 号、
（2016）济银授额字第 000006 号-担保 01、
（2016）济银授额字第 000006 号-担保 02

28,500,000 . 00
山东开泰工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刘安凯

3
济南嘉和
兴实业有
限公司

（2014）济公银授合字第 34001 号、（2014）
济公银最保字第 34001 号、（2014）济公银
最保字第 34002 号、（2014）济公银最保字
第 34003 号、（2014）济公银最保字第 34004
号、（2014）济公银最抵字第 34001 号

1,496,998 . 30
项兆西、金凤
兰、项辉、张文
美
项辉（抵押人）

4
山东建隆
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 2015）济宁公银授合字第 80008 号、
（ 2015）济宁公银最保字第 80027 号、
（ 2015）济宁公银最保字第 80028 号、
（ 2015）济宁公银最保字第 80029 号、
（ 2015）济宁公银最保字第 80030 号、
（ 2015）济宁公银最保字第 80037 号、
（2015）济宁公银最保字第 80038 号

3,006,170 . 79

山东森林木业
有限公司有限
公司、兖州希
凯服饰有限公
司、徐俊湖、苗
树芹、徐美坦、
景雪竹

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本行

所拥有的抵债设备一宗进行处置。欢迎符合规定的
境内外投资者与我行洽谈购买事宜，以上交易的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有收购意向者请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前与我行
联系，意向购买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拍卖或
招标等方式转让，意向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
协议方式转让。

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查
阅，或与工作人员面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山东高青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对资产构成和交易安
排进行调整的权利。
特此公告。
咨询地址：淄博市高青县青城路 58 号西楼 201室
联系人：荣先生 咨询电话：0533-5208320
监督举报电话：0533-6969167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6 日

遗失声明
因本人 A 家家居(品牌)的孙念强(人)不

慎，将山东黄台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2月 29 日，所开具的定(诚)金单据丢失，内
容如下：原始单号：0264019；金额(大写)：壹万
元整(小写)：￥ 10000。由此单据所引起的一切
经济纠纷或法律纠纷都与山东黄台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无关，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声明人:孙念强
2018 年 9 月 19 日

债权转让通知
王宝良：

2009 年 10 月 13 日我公司与你
签订《租赁合同》，将我公司位于大
河路南房家庄北场地出租给你使
用，你欠交我公司租金并给我公司
造成了其他损失。现我公司将基于
上述《租赁合同》所享有的对你的全
部债权已经转让给了泰安泰山城乡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特通知你向泰
安泰山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履行
债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泰安市弘泽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债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 0 : 0 0 时通过点拍网拍卖平台
(www .dpauc . com)采用网上拍卖方式对济
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
合法拥有的以下 6 宗不良贷款债权进行
公开拍卖，详情如下：

拍卖标的：
标的 1：赵明珠、赵明秋 2 笔不良贷

款债权，结欠本金 399 ,984 . 54 元，利息
2,090,023 . 69元，诉讼费 16,433 . 00元,债权合
计 2,506,441 . 23元；

标的 2 ：程浩、李淑云 2 笔不良贷
款债权，结欠本金 197 ,993 . 91 元，利息
578,890 . 92元，诉讼费 8,318 . 00元,债权合计
785,202 . 83元；

标的 3 ：张祖鹏、王靓 2 笔不良贷
款债权 ,结欠本金 199 , 988 . 6 2 元，利息
1,000,332 . 53元，诉讼费 10,037 . 00元,债权合
计 1,210,358 . 15元；

标的 4 ：苏桐、周广涛 2 笔不良贷
款债权 ,结欠本金 197 , 994 . 9 7 元，利息
583,461 . 56元,债权合计 781,456 . 53元；

标的 5 ：刘云仙、高秀琴 2 笔不良贷
款债权 ,结欠本金 138 , 180 . 5 9 元，利息
388,713 . 69元,债权合计 526,894 . 28元；

标的 6 ：刘丽波、程伯玲 2 笔不良贷
款债权，结欠本金 83 , 9 1 2 . 9 1 元，利息
418,733 . 69元，诉讼费 3,687 . 00元,债权合计
506,333 . 60元。

标的展示：意向竞买人请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在正
常营业时间内到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高新支行(济南市历下区汉峪金
谷 A3-2 号楼三楼)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
本情况。

办理登记手续：意向竞买人请于拍卖
前交纳竞买保证金(每标的 5万元)到我公
司指定账户(不成交者不计息退还)并办理
完毕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李经理 0531-67807626
监督电话：0531-81690628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 1299 号鑫

盛大厦 1 号楼 19层
公司网址：www . sdjialian . cn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拍卖公告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9 ：30 时通过中拍平台
(https://pm . caa123 .org . cn)公开拍卖：废旧
船舶一艘(船名：长兴，证书已过期，不带
船舶手续)，竞买人须具有渔船拆解资质，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30万元

1 .展示时间及地点：烟台市芝罘区环
海路 65 号。

2 .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8
年 10月 9 日 11时。

(户名：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
帐号：04530120100000382)
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红

旗东路 18 号台湾村 43 号楼 101室
咨询电话：
13012588885 18653506579 18663891362

2018 年 9 月 19 日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

权进行处置，资产状况如下：
周爱彬原在城北支行贷款 5 万元，贷款起止日为

2008年 4月 9 日至 2009年 4月 8 日，由周中锋、毕海梅、
陈自平、周中军、周广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
贷款本金 1638 . 63元及利息。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
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
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
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
费县钟山路 168 号，联系电话 0539-5220838。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拍卖公告
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委托，本中定于 2018年 9月

27 日上午 10时对以下不良资产债权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债务人邹平鲁造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邹平县码头镇。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在我行现有债权总额 918 . 75 万元，其中本金 796 . 2万元，利息
122 . 55万元。该债权以一宗数控车床等专用设备设定抵押，由邹平天泽节
能材料有限公司、杨德林、赵小玲夫妇提供保证。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2018年 9月 19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7:30)至 2018年 9月 26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6:00)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三、报名及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
2018年 9月 19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7:30)至 2018年 9月 26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6:00)。
四、竞买人注意事项：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下列人员不得参与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

上述人员以外的企业法人、组织或自然人，经我公司审核合格后方可
办理竞买手续成为本次拍卖的竞买人。

有意竞买者请于标的展示时间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市
分行了解拟拍卖债权的详细情况；并按要求的时间向我公司交纳竞买保
证金 50 万元，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
印件均需加盖公章证件)、竞买保证金缴纳回执单来到我公司报名，方可参
与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以报名截止时间为准。(未竞得者，保证金于
拍卖会后三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

保证金缴纳账号：15742101040006552 户名：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农行滨州渤海支行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 9月 26 日下午 16时。
报名地址：滨州市黄河三路 498 号
咨询电话：0543-3387929、3387939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

权进行处置，资产状况如下：
卞成中原在员外支行贷款 6 . 8 万元，贷款起止日为

2011 年 5 月 18 日至 2012 年 5 月 2 日，由孙士明、孙士
伟、卞成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24874 . 49元及利息。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
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
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
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
费县钟山路 168 号，联系电话 0539-5220838。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

权进行处置，资产状况如下：
刘鹏飞原在水莲峪支行贷款 29 . 9万元，贷款起止日

为 2013 年 8 月 29 日至 2014 年 8 月 4 日，由刘锋、董晖、
孙成建、刘钦宝、李元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
贷款本金 78820元及利息、诉讼费用 2275元。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
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
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
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
费县钟山路 168 号，联系电话 0539-5220838。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拍 卖 公 告
拍卖时间：2018年 9月 26 日上午 10时
拍卖地点：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区

支行
拍卖标的：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享有的下列债权：
卞成中原在员外支行贷款 6 . 8 万元，贷

款起止日为 2011 年 5 月 18 日至 2012 年 5
月 2 日，由孙士明、孙士伟、卞成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24874 . 49元
及利息。

刘鹏飞原在水莲峪支行贷款 29 . 9万元，
贷款起止日为 2013年 8月 29 日至 2014年 8
月 4 日，由刘锋、董晖、孙成建、刘钦宝、李元
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78820元及利息、诉讼费用 2275元。

彭德艳原在城区支行贷款 17 . 5万元，贷
款起止日为 2013年 12月 17 日至 2014年 10
月 10 日，由冯宝启、冯宝运、王立果、陈爱
玲、梁士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
贷款本金 105690元及利息。

翟宏雷原在马庄支行贷款 6万元，贷款
起止日为 2013 年 8 月 16 日至 2014 年 8 月
15 日，由阚娜娜、谭广忠、翟守学、周军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411 . 16
元及利息、诉讼费用 2100元。

周爱彬原在城北支行贷款 5万元，贷款
起止日为 2008 年 4 月 9 日至 2009 年 4 月 8
日，由周中锋、毕海梅、陈自平、周中军、周广
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金
1638 . 63元及利息。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
拍卖日前一日，有意向者可向山东费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了解详情。

意向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保证
金(不计利息)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 17 时前
(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

联系电话：0539-8135277 13853900367
公司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路 121 号

临沂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

权进行处置，资产状况如下：
彭德艳原在城区支行贷款 17 . 5万元，贷款起止日为

2013年 12月 17 日至 2014年 10月 10 日，由冯宝启、冯宝
运、王立果、陈爱玲、梁士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
结欠贷款本金 105690元及利息。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
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
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
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
费县钟山路 168 号，联系电话 0539-5220838。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

权进行处置，资产状况如下：
翟宏雷原在马庄支行贷款 6 万元，贷款起止日为

2013 年 8 月 16 日至 2014 年 8 月 15 日，由阚娜娜、谭广
忠、翟守学、周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现结欠贷款本
金 411 . 16元及利息、诉讼费用 2100元。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
款义务，并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
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
银行内部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的管理人员
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不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保全部，
费县钟山路 168 号，联系电话 0539-5220838。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相关债权的有关情
况请到债权单位进行了解。

特此公告。
山东费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公 告
李芳芳、朱剑锋：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周海申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18)东仲字第 295 号。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受
理案件通知书、仲裁员名单、东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选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函。限你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材料，逾期
即视为送达。你的答辩期限及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选
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次日起 10
日内。公告期满之次日起第 11 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请你于仲裁庭组成后的 5 日内来本会领取组庭通知
书及出庭通知书。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 00分，地点为本会第四仲裁庭。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东营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借款人借款日 到期日 本金
余额欠息 担保人

马立滨2008/1/192008/10/55000
至 2018 年 9 月 12 日
欠息 524129 . 21 元，最
终按合同约定计算

徐后勤、杨继
敏、朱涛、徐
佳田、邢桂田

资 产 处 置 公 告
山东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通过

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处置： 单位：元

现催请上述主从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立即履行还款义务，并
欢迎符合规定的境内外投资者购买上述债权。以上交易的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农商行内部人员，曾经办理上述资产的
政法干警和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不
得购买和变相购买该资产。有意愿购买的单位或个人可自行踏勘
或与我行联系。

拟处置时间：2018年 10月 公告有效期：3天
郯城农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地址：临沂市郯城县人民路 269

号，联系人：魏经理，联系电话：0539- 6 2 2 7 3 6 9 ，电子邮箱：
tclszcglb@163 . com。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郯城农商银行纪检监察部，联系人：吕经理，联系电话：

0539-6377719
山东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债权转让公告
1、借款人张永廷，于 2010年 3月 10 日在岚山农商行贷款 200000

元，2011年 3月 8 日到期，现余额 145,063 . 87元，欠息：51,540 . 41元。
2、借款人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杨家山前村委，于 2007 年 4 月 8

日在岚山农商行贷款 9000元，担保人李茂江、费红玉,2008年 4月 7 日
到期，现余额 9000元，欠息 23320 . 63元。

3、借款人李茂江，于 2006 年 11月 18 日在岚山农商行贷款，2007
年 11月 16 日到期，现余额 0元，欠息 9500元。担保人宋玉亮，宋开明。

4、借款人马德翔，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在岚山农商行贷款 30000
元，现余额 18375 . 49元，欠息 76253 . 32元，担保人汉京军、陈长果。
我行拟将上述不良贷款进行债权转让，公告有效期为 3 天。请有意向
购买上述任意贷款者于公告到期前联系我行，如没有，本公告到期后，
我行根据程序办理债权转让手续。联系电话：0633-2681805。
特此公告。

日照岚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4日

遗失声明
济南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1 年 11 月
8 日核发的商河县泉
城商保种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商河县泉城商保种

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遗失声明
济南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3 年 9 月
18 日核发的商河县朝
阳种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商河县朝阳种业有

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关于刘长军终止劳动合同的登报声明
刘长军，男，身份证号：37242819690507003X
刘长军与胜利油田神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将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合同期满。经胜利
油田神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决定，期满后不再与刘长军签订
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时间为 2018年 8月 31 日。期间单位曾多
次与刘长军联系办理相关解除终止证明手续，均未果。离职催办
函发出收到后，仍未来办理相关终止手续。现公告终止，一切后果
自行承担。

2018 . 8 . 31 日对于刘长军的终止公告作废，以此次公告为准。
胜利油田神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0 :00 时在点
拍网网络拍卖平台 ( h t t p : / /
www .dpauc . com)对以下 13户债
权进行公开拍卖：

债权 1：寿光市兴源木业有
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1974 . 29
万元；

债权 2：潍坊金鼎物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1400
万元；

债权 3：潍坊瑞洋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948 . 62万元；

债权 4：潍坊绿佳经贸有限
公司债权，债权本金909.67万元；

债权 5：潍坊华鑫包装制品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债 权 本 金
4609 . 65万元；

债权 6：潍坊元鸣机械有限
公司债权，债权本金3798.23万元；

债权 7：潍坊和天汽车贸易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债 权 本 金
1496 . 96万元；

债权 8：帛方纺织有限公司
债权，债权本金 1683 . 47万元；

债权 9：山东中柏韩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2947 . 35万元；

债权 10：潍坊同益建材有限
公司债权，债权本金2299.80万元；

债权 11：潍坊同飞建材有限
公司债权，债权本金899.99万元；

债权 12：山东康成木材有限
公司债权，债权本金14000万元；

债权 13 ：寿光市亚亨钢结
构有限公司债权，债权本金
1699 . 92万元。

意向竞买人须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可于 2018年 9
月 25 日前与联系人进行联系了
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并于
2018年 9月 25 日 16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缴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到
账为准)，并持相关证件办理完
竞买登记手续。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联系电话:
13165266789谭经理
18906442875肖经理
监督电话：0531-81690628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

泺大街 1299 号鑫盛大厦 1 号楼
19层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借款
单位

借款
余额

欠息
金额 发放日 到期日 担保单位

申连宁0 50,678 . 64 2009-9-21 2010-9-20 谭福忠,申柱圃,申连强,马春花,申连文
宗芝国26000 49,345 . 22 2009-10-292009-10-29宗芝泉
王庆香25000 54,514 . 98 2009-4-29 2010-4-28 董玉华
王刚 0 31,792 . 12 2008-4-29 2009-3-28 王宝明
王友兴0 79,389 . 59 2005-6-17 2006-6-16 马瑞红、马兴、李云峰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我行(以下简称“我行”)拟转让以下债权，特发布此公告。

具体转让信息以转让协议为准，有受让意向者请与我行资产
管理部联系洽商，本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3 天，联系人：
荣先生，联系电话 0533-5208320，通讯地址：淄博市高青县青城路 58
号，邮编 256300，监督举报电话：0533-6969167。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6 日


